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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
专项委托课题申报表       
课  题  名  称                                              

课 题 负 责 人                                              
负责人所在单位

(单位公章名称)                                              

负责人所在基地

（省社科联基地名称）                                       

填  表  日  期                                                                           

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制

2025 年10月

申请者的承诺:

本人对所填写的本表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的争议。如获立项，我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遵守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有关规定，按计划认真开展课题研究工作，取得预期研究成果。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有权使用本表所有数据、资料和宣传推广研究成果。若填报失实或违反规定，本人愿承担全部责任。

                                    申请人(签章):

                                                2025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学科门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交叉学科9个学科门类。

2.“学科”：参照2022年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交叉学科9个学科门类对应的一级学科。
3.“课题组成员”：所填人员必须真正参加本课题研究工作，最多填写8人。若批准立项后，课题组成员未经申请批准不得随意增减或替换。
一、基本情况表
	课题名称
	

	关键词
	

	项目类别
	□重大课题  □重点课题  □一般课题

	负责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行政职务
	
	职称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担任导师
	

	工作单位
	
	手机号码
	

	通讯地址
	
	邮编
	

	身份证号
	

	主要参加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职称
	研究专长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
	签字

	
	
	
	
	
	
	
	
	

	
	
	
	
	
	
	
	
	

	
	
	
	
	
	
	
	
	

	
	
	
	
	
	
	
	
	

	
	
	
	
	
	
	
	
	

	
	
	
	
	
	
	
	
	

	
	
	
	
	
	
	
	
	

	
	
	
	
	
	
	
	
	


二、研究基础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填写内容真实准确。
1．[学术简历]  申请人的主要学术简历、学术兼职，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和贡献等。

2．[前期成果]  申请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近三年取得的与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包括：
成果名称

作者

成果形式

发表刊物或出版单位

发表时间




三、建设方案
	1. 建设基础（能够支撑该课题的学科建设情况，该领域的研究资源与研究成果应用转化情况，资源包括出版的相关著作、相关教材、视频、发表的论文（中文期刊）、研究报告等，以及其他涉及本研究领域的资料、数据等。）



	2. 建设内容（根据申报课题的研究方向，梳理知识图谱、数据标注和智能体建设相关内容，包括知识图谱谱系结构、知识图谱关联资源类型及清单，智能体建设目标、建设标准、算法和算力支撑等。智能体内容为申报重大、重点课题填写）



	3. 建设进度安排（建设计划与时间进度安排）



	4.预期成果（预期成效、成果。）



四、审核意见
（一）项目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该课题申请人和参加者的政治业务素质是否适合承担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条件；本单位是否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公章                              单   位  公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二）省社科联审批意见

	是否同意立项

	专家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1











